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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隆华新材”）第二届

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0年 3月 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根据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

认真、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发表

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无偿担保的独

立意见 

为更好的促进公司发展，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资金需求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之一韩志刚先生、韩志刚之配偶薛玉霞女士等，拟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

无偿担保，预计金额不超过 30,000万元。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韩志刚及其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无偿担保有利

于解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韩志刚依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。本议案还将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我们同意本议案。 

二、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为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山东隆华

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其他法律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修订了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

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、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》、《总

经理工作细则》、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等九项公司治理制度。本次公司修订相

关治理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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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（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）的情形，因此，我们同意本议

案，并同意将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

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陈智、谭香 

2020 年 3月 6日 


